
 (b)�拟议修改属于第3(a)条项下的轻微调整或纠正；或 (c)�拟议修改涉及缔
约方已根据第3(b)条有效消除控制或影响的实体，

该缔约方应在收到第2(a)条所述通知后30天内提出书面反对，否则视为已接受
调整或拟议修改（包括为第17章（争端解决）之目的）。

第11章：知识产权
第11.1条：目标
本章的目标是：
 (a)�在知识产权权利持有人的权利与知识产权使用者关于知识产权的合法利益之间保持平
衡； (b)�通过思想、技术和创意作品的传播促进国际贸易及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及

(c)�促进知识产权执法，除其他外，旨在消除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贸易。

第11.2条：国际协议的确认

1.�缔约方确认其在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
及双方均为缔约方的其他知识产权协议下的权利和义务。
2.�缔约方确认，TRIPS协议能够且应当以支持WTO成员保护公众权利的方式
进行解释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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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特别是促进全民药物获取的权利。为此，缔约方重申其有权充分利用
TRIPS协议中确立的灵活性，包括与公共卫生保护特别是促进全民药物获取相
关的条款。缔约方注意到WTO总理事会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卫生多哈宣言
第6段实施的2003年8月30日决定以及2005年12月6日通过的TRIPS协议修正
议定书。

条款11.3：地理标志保护
1.�本条涉及各缔约方对源自另一缔约方领土的葡萄酒和烈酒地理标志的保护。

2.�附件一A部分包含源自加拿大并受其保护的地理标志。附件一A部分所列术
语有资格在乌克兰注册为受保护的地理标志。
3.�附件一B部分包含源自乌克兰并受其保护的地理标志。附件一B部分所列术语
有资格在加拿大注册为受保护的地理标志。
4.�为获得保护，各缔约方负责特定地理标志的主管部门应根据另一缔约方法律
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向该另一缔约方领土申请注册保护。各缔约方对这些地理
标志的保护应符合TRIPS协议第22至24条的规定，并受TRIPS协议第24条所规
定例外的约束。

5.�各缔约方可制定或维持相关程序，规定在其领土内取消对地理标志的保护。
6.�如缔约方列入附件一的地理标志在其原产地领土内不再受保护或在该地废
弃使用，该缔约方应通知另一缔约方并请求取消注册。
7.�根据第9款规定的程序，第16.1条（联合委员会）设立的联合委员会可通
过以下方式修订附件一：从A部分删除在加拿大境内不再受保护或已废弃使
用的葡萄酒或烈酒地理标志，或从B部分删除在乌克兰境内不再受保护或已
废弃使用的葡萄酒和烈酒地理标志。

8.�根据第9款规定的程序，联合委员会可通过向A部分添加源自加拿大并受保护的葡
萄酒或



烈酒的地理标志，以及向B部分添加源自乌克兰并受保护的葡萄酒或烈酒的地理标志，
来修订附件一。
9.�联合委员会在行使第7款或第8款权力时，应基于第11.12条设立的知识产权
委员会的建议，以协商一致方式行事。

第11.4条：知识产权执法

1.�各缔约方应确保其立法下提供执法程序，以便对任何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采
取有效行动Footnote1，包括防止侵权的快速救济措施和构成进一步侵权威慑的
救济措施。此类程序的适用应避免对合法贸易造成障碍，并提供防止滥用的
保障。

2.�知识产权执法程序应公平公正。这些程序不应过于复杂或昂贵，也不应包含
不合理的时间限制或无故延误。

第11.5条：刑事程序
各缔约方应规定至少对故意商标假冒或商业规模的版权盗版案件适用刑事程序
及处罚。可用的救济措施应包括监禁或罚款或两者并处，其力度应与相应严重
性犯罪的处罚水平一致，以达到威慑效果。在适当情况下，可用救济还应包括
扣押、没收和销毁侵权商品及主要用于实施违法行为的主要材料或工具。各缔
约方可规定对其他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适用刑事程序及处罚，特别是当这些行为
系故意且以商业规模实施时。

条款11.6：盗录
1.�每一缔约方应根据其缔约方法律和规章，针对在电影院放映期间未经授权
复制电影作品或其任何部分的行为，规定适用的刑事程序和处罚。
2.�对于第1款中规定的违法行为，每一缔约方均应规定包括监禁和Footnote2足够高的罚
款在内的处罚，以提供



与相应严重性犯罪所适用处罚水平相一致的威慑，防止未来侵权行为的发生。

第11.7条：针对互联网或其他数字网络上版权侵权者的
特殊措施
网络
1.�各缔约方的民事和刑事执行程序应适用于互联网或其他数字网络上的版权或
相关权利侵权行为，这可能包括为侵权目的而非法使用广泛传播手段的行为。
2.�缔约方可依据其法律，授权其主管当局命令在线服务提供商迅速向权利持有
人披露足以识别涉嫌用于侵权的订阅者的信息，前提是该权利持有人已提出法
律上充分的版权或相关权利侵权索赔，且该信息是为保护或执行这些权利而寻
求的。

3.�各缔约方应努力促进商业社区内的合作，以有效应对版权或相关权利侵权
行为，同时维护合法竞争，并符合该缔约方的国内法，保护言论自由、公平
程序和隐私等基本原则。

4.�各缔约方应采取或维持措施，以减少互联网或其他数字网络上的版权和相关权利侵
权行为。
5.�各缔约方应以避免对合法活动（包括电子商务）造成障碍的方式实施本条
所述程序，并符合该缔约方法律，保留诸如言论自由、公平程序和隐私等基
本原则。Footnote3

第11.8条：与边境措施相关的特殊要求

1.�就本条而言，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指TRIPS协议第51条脚注14所定义的假冒
商标货物或盗版版权商品。Footnote4

2.�每一缔约方应允许其主管当局请求权利持有人提供相关信息，以协助采取本条所
述的边境措施。



缔约方也可允许权利持有人向其主管当局提供相关信息。
3.�各缔约方应针对进出口货物采取或维持相关程序Footnote5，使其主管当局可
依职权中止放行或扣押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

4.�各缔约方应针对进出口货物采取或维持相关程序，使权利持有人可请求提供
该程序的缔约方的主管当局中止放行或扣押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

5.�各缔约方可规定，若申请人滥用本条款所述程序或有正当理由，该缔约方的
主管当局有权拒绝、中止或撤销申请。
6.�各缔约方应采取或维持相关程序，使其主管当局能在启动第3款或第4款所
述程序后的合理期限内，判定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是否构成侵权。

7.�各缔约方可排除将本条适用于旅客个人行李中携带或通过小件托运发送的
非商业性质的少量货物。

条款11.9：知识产权执法合作

1.�缔约方认识到知识产权执法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在跨境环境中。缔约方应
酌情努力合作，根据各缔约方法律遏制商标假冒和版权盗版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2.�各缔约方应努力鼓励发展知识产权执法方面的专业知识。缔约方还应努力根
据各缔约方国内法，在知识产权执法相关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交流信息和分享最
佳实践。

3.�缔约方各自的主管当局可酌情合作，以更好地识别和针对涉嫌含有某些假
冒商标或盗版版权的货物进行查验，并在此过程中努力：
 (a)�分享可能开发的创新方法信息，以提供对可能含有假冒或盗版商品的货物更精准的分析定
位；以及



 (b)�在适当情况下分享关于涉嫌假冒商标或盗版版权商品货物的情报信息。

第11.10条：其他合作领域
认识到知识产权在促进创新、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以及知识经济中的经济竞
争力方面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缔约方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努力在共同感兴趣
的知识产权领域开展合作。

第11.11条：联络点的指定
每一缔约方应指定一个联络点，以便利缔约方之间就知识产权问题进行沟通，
并应将联络点及其任何变更通知另一缔约方。

第11.12条：知识产权委员会
1.�缔约方特此设立一个知识产权委员会（委员会），由每一缔约方具有知识产权专
业知识的代表组成。
2.�委员会应由各缔约方的一名代表共同主持。
3.�委员会应：
 (a)�讨论与本章节所涉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相关的议题，以及缔约方共同决定的任何其他
相关事项； (b)�根据第11.15条提供磋商论坛； (c)�监督缔约方在本章节下的合作；以及

(d)�向根据第16.1条（联合委员会）设立的联合委员会提出任何修订附件一的建议，依据第
11.3.9条。

4.�缔约方应努力增加知识产权领域合作的机会。此类合作可包括：

 (a)�促进对知识产权领域感兴趣的缔约方各自主管当局之间联系的发展； (b)�就以下方面
交流信息： (i)�各缔约方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立法、程序、政策、活动和经验，



 (ii)�旨在促进知识产权高效注册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实施，以及 (iii)�提高公众知识产权
意识的适当举措。

5.�除依据第11.15条进行的磋商外，委员会应按照缔约方共同决定的方式召开会
议。委员会会议可通过面对面、视频会议、电话或其他方式举行。

第11.13条：透明度
为确保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透明度，每一缔约方应确保其关于知识产权的法
律、规章和程序以可使另一缔约方或任何利害关系人知晓的方式公布或以其他
方式提供。

第11.14条：信息披露
本章不要求一缔约方披露会妨碍执法、违反其法律或根据其法律免于披露的信息。

第11.15条：磋商
1.任一缔约方可就任何实际或拟议措施，或该缔约方认为可能对知识产权利
益产生负面影响的任何其他事项，请求与另一缔约方进行磋商。
2.根据第1款提出请求后，缔约双方应在第11.12条设立的委员会框架内进行磋
商，以寻求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各缔约方应：
 (a)尽力提供充分信息以便全面审查该事项；及 (b)对磋商过程中另一缔约方提供的信息
保持保密性。

3.委员会框架内的磋商应在收到磋商请求后60天内进行。
4.�如缔约方无法根据第2款下的磋商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任一缔约方可
将该事项提交根据第16.1条（联合委员会）设立的联合委员会。



第11.16条：争端解决
缔约方不得就本章项下产生的任何事项诉诸第17章（争端解决）下的争端解决机制。

附件一�-�缔约方领土内可作为地理标志保护的葡萄酒
和烈酒清单

A部分�-�加拿大的地理标志
(a)�葡萄酒类：
 BC海湾群岛 比姆斯
维尔本奇 不列颠哥
伦比亚 克里克肖尔
斯 弗雷泽河谷四英
里溪伊利湖北岸 林
肯湖岸 尼亚加拉悬
崖 尼亚加拉湖岸
 尼亚加拉半岛
 尼亚加拉河

湖滨尼亚加拉 奥卡
纳根河谷 安大略
 安大略冰酒爱德华
王子县 西米尔卡米
恩河谷肖特希尔斯本奇圣
大卫本奇二十英里本奇
 温哥华岛 瓦
因芒特岭

(b)�烈酒类
加拿大黑麦威士忌



 加拿大威士忌

B部分�-�乌克兰地理标志
(a)�对于葡萄酒：
 塔夫里亚

索尼奇纳山谷 新
斯维特 梅加诺姆
 马加拉赫

佐洛塔巴尔卡 巴
拉克拉瓦

(b)�对于烈酒：
 塔夫里亚

脚注
脚注�1 就本章而言，知识产权指TRIPS协议第二部分第1节至第7节所涉所有类

别的知识产权。

返回脚注1referrer

脚注�2 为进一步明确，缔约方无义务规定可并行实施监禁和罚款。

返回脚注2referrer

脚注3 例如，本条款中的程序不影响缔约方法律，采用或维持一种制度，规定
对在线服务提供商的责任或可获得的补救措施的限制，同时保护权利持
有人的合法利益。

返回脚注3referrer

脚注4



TRIPS协议的脚注14包含以下定义：

 (a)�“假冒商标商品”指任何未经授权载有与在该类商品上有效注册商标相
同、或在实质特征上无法区分的商标，并因此侵犯进口国法律下该商标所
有权人权利的商品，包括包装；

 (b)“盗版版权商品”指任何未经权利持有人或生产国权利持有人正式授权之人同意，
直接或间接复制某一物品而成的复制品，而该复制行为依据进口国法
律将构成侵犯版权或相关权利的商品。

Footnote�5

为更明确起见，本条款所述“进出口
货物”不必包括
“过境运输”中的货物。

第12章：环境
第12.1条：定义
1.�就本章而言：
委员会指根据
第12.16条设立的环境委
员会；

环境法�指一缔约方的任何法规或规章或其条款，包括其项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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